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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64728896]一、工作简况
1.立项目的
针对近年气体泄漏造成的爆炸、中毒和窒息等事故频发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发布第13号令，公布《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于2024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规定，存在硫化氢、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中毒和窒息风险的有限空间应配备气体浓度检测报警器，并定期校准/检测。有色金属行业的金属冶炼过程中会产生二氧化碳，且工艺场所有大量的地下室、容器、管道等有限空间，可能产生二氧化碳集聚，存在作业人员窒息的安全风险。因此，在有限空间区域需配置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对作业场所二氧化碳含量进行实时监测报警，以保证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目前，国内仅有JJG635-2011《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红外分析器检定规程》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器的计量性能指标有相关规定，但只适用于低浓度值下的红外分析原理仪器，且无报警方面的校准项目，无法满足工业企业现场使用要求。另外，于2024年12月14日实施的JJF2114-2024《矿用二氧化碳气体检测报警器校准规范》适用于矿井作业环境，与一般环境使用的报警器型式不一样，且示值误差、报警功能等指标要求不适于一般作业环境。因此，为更好地指导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的校准工作，有必要编制《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校准规范》。
本规范重点解决了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报警误差校准方法差异、计量标准技术指标不明确、变送输出误差校准未规定等问题，弥补了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校准的空白，为进行量值传递提供了有效保证，进一步保证了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的准确性，为作业现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2.任务来源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2025年行业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工厅科［2025］299号）文的要求，行业计量技术规范《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校准规范》由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起草。该项目计划编号为JJFZ（有色金属）003-2025。按计划要求，本计量规范应于2027年完成。
3.项目编制组单位简况
3.1编制组成员单位
[bookmark: _Toc462884344][bookmark: _Toc464728900][bookmark: _GoBack]本规范的编制组单位为：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天津艾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2 主编单位简介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南铝)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前身为冶金部112厂、西南铝加工厂，始建于1965年7月，2000年12月改制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是我国为生产重点项目、航空航天所需大规格、新品种、高质量铝及铝合金材料而建设的大型企业。西南铝培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两江学者1人、国家级技能大师1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0余人，建有院士工作站,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西南铝建有校准实验室与检测实验室，均通过了CNAS认可，具备对一氧化碳、电化学氧、硫化氢、可燃气体等气体检测报警仪的CNAS校准能力等166项测量仪器的CNAS校准能力，检测实验室是空客、赛峰等民用航空授权试验室，具备铝合金材料的力学性能、硬度、制耳率、深冲性能、疲劳、断裂韧性等性能检测能力，具备铝合金材料的化学成分、固态测氢等分析检测能力，具备铝合金材料的晶间腐蚀、剥落腐蚀、C形环应力腐蚀、拉伸应力腐蚀等腐蚀性能检测能力，具备铝合金材料显微组织结构、SEM分析、微区组分等分析检测能力，具备铝合金材料的失效分析检测能力，可为铝产业提供金相、机械性能、腐蚀、化学成分等专业检测服务。西南铝主持和参与国家、行业标准277项，作为主编单位起草了《行业校准规范《闭路循环法铝及铝合金液态测氢仪校准规范》、《电热恒温水浴锅校准规范》、《电子式温湿度计校准规范》、《油膜测厚仪校准规范校准规范》、《支辊式弯曲试验机校准规范》、《叉式热电偶校准规范》、《铝板带在线测厚仪校准规范》，参与了行业标准《铝及铝合金熔体离线渣含量检测方法  压滤法》的起草。
该单位主要负责本规范的起草工作，成立编制组并根据委员会的工作安排组织编制组成员单位开展相关校准工作，组织各单位对规范的《征求意见稿》、《预审稿》及《送审稿》进行认真的讨论，并就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反馈和修改，在编制组中发挥了主要带头作用。
[bookmark: _Toc462884345][bookmark: _Toc464728901]3.3成员单位简介
3.3.1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83年3月，是中央所属242家转制科研院所之一，于1999年7月由国家全额拨款科研事业单位转制为科技型企业，变更为现名称。隶属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获批设立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有五个主要业务板块，分别为信息咨询、标准专利、媒体宣传、分会工作及贸易投资，是我国有色金属行业专职从事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与规划、市场信息服务与咨询、标准质量研究与专利查新、行业期刊出版发行、行业会议策划与组织的综合性科技服务机构，对外又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信息中心”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是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机构，负责有色金属金属行业计量技术规范制修订工作。该机构旨在充分发挥有色金属行业生产、科研、教学、质量检验和计量器具生产诸方面计量专家的作用，更好地开展有色金属行业的量值溯源、规范制修订、能力验证和提高计量标准建设与完善计量技术及其管理体系等工作。有色计量委员会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规划，受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业务管理，由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建，从事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及其管理工作的技术性组织，负责本行业计量技术规范的计划制定、修订、宣贯及有关政策的咨询工作。目前已发布行业规范20余项，在研40余项。
该单位积极参与编制组的各项工作会议，对规范的技术指标、校准方法等内容提出了有效建议，在编制组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3.3.2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即101厂，以下简称东轻公司）是建国初期陈云同志向党中央撰写报告，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亲自阅定、签批筹建的中国第一个铝镁合金加工企业，是国家“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中的2项。1952年建厂，1956年开工生产。1998年6月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2000年7月划归哈尔滨市管理。2007年9月进入中国铝业公司，成为中国铝业公司铝加工五大基地之一。公司于1996年通过了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近年来先后通过军工产品质量体系认证、AS9100、PED压力容器以及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公司曾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国家一级企业”、“质量、服务、信誉AAA级品牌、“国家优秀计量企业”，“黑龙江省先进计量企业”称号，并获得计量一级企业，2001年获得完善计量检测体系（GB／T19022.1）合格证书，2020年9月获得AAA级测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该单位积极参与编制组的各项工作会议，对规范的校准方法提出了有效建议，是该规范的验证单位（附验证报告），在编制组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3.3.3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3.3.4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是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集团)控股子公司，属国有企业，主要从事有色产品的检测、可靠性评价、失效分析、质量评估、腐蚀性能及表面测试与表征、规范起草、检测方法的开发、标物的研制、设备的计量校准等。公司于1985年被陕西省质监局授权为陕西省有色金属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1987年被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授权为西北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先后被国家质检总局确定为钛及钛合金、铜及铜合金管材生产许可证检验工作实施单位；公司通过CNAS、CMA、国防DiLAC等认证认可，是陕西省有色金属材料分析检测与评价中心、陕西省稀有金属材料安全评估和失效分析中心、工业（稀有金属）产品质量和技术评价实验室、陕西省核工业用金属材料检测与评价服务平台挂靠单位。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有色金属材料及其产品分析检验检测与评价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先后承担了国家、省市多项重大课题，目前已建成国内唯一的核电堆芯材料分析检测平台、多层金属复合材料测试和评价平台、钛及钛合金专业检测平台。近10年起草有色金属国家/行业规范共80余项、发表论文120余篇、授权专利30余项。先后荣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一等奖、二等奖20余次。
该单位积极参与编制组的各项工作会议，对规范的校准方法提出了有效建议。
3.3.5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




3.3.6  天津艾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本标准的参编单位天津艾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我国铝合金建筑型材用丙烯酸电泳涂料的主要供货厂家之一，成立于2003年，是在天津滨海经济开发区注册的一家拥有高新技术及人才的独资企业，主要生产、销售铝型材专用阳极电泳涂料。公司现在拥有外籍专家4名，高级工程师6名，工程师及技术人员12名。用于涂料的生产、分析及检测的原装进口或国产生产设备、检测仪器共23台套。以综合的技术实力为各地的铝型材厂提供品质技术支持和服务。铝型材电泳涂漆复合膜全部达到国家和国际标准的最高等级。
该单位积极参与编制组的各项工作会议，对规范的校准方法提出了有效建议。
[bookmark: _Toc462884347][bookmark: _Toc464728903]3.4各单位分工情况
编制组依据各单位情况，对整个规范的起草进行了分工。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编单位）负责资料的调研、收集，完成分析方法研究工作，撰写标准文稿、编制说明和研究报告。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天津艾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对规范内容提出具体修改意见，提供对规范方法的验证工作及完成相应验证报告，并对标准文稿等提出相应修改意见。分工见表1。
表1 各单位分工表
	单位
	人员
	职称
	工作分工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包超强
	高级工程师
	规范起草编制，试验方案编订，实验数据分析，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会议纪要整理及规范的完善。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范实验数据分析及讨论，内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会议纪要整理。规范一验工作。

	[bookmark: _Toc464728913][bookmark: _Toc462884357]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
	
	
	内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规范二验工作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实验方案讨论，内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规范二验工作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五研究所
	
	
	内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内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
	
	
	内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天津艾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内容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


4.主要工作过程
[bookmark: _Hlk134448643]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6月接到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转发下达的制定任务后，成立了计量规范编制组。对计量技术规范编写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制定了制定原则及计划工作。本项目主要工作过程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2025年7月成立了计量规范编制组，明确了编制组成员各自的工作内容和任务。
2） 2025年8月～2026年1月计量规范编制组成员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校准规范》中的计量特性及校准方法进行了讨论，确定了校准项目和方法，在2026年1月形成了计量规范讨论稿。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bookmark: _Toc464728925]（一）编制原则
[bookmark: _Toc464728926]1）该规范按照JJF 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 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和JJF 1059.1—2012《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编写。
2）先进性：本规范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计量特性的校准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填补了国内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无校准规范的空白，为有色金属行业安全生产提供技术保障。
3）创新性：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的校准方法和误差计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对校准标准装置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的响应时间、变送输出误差、通信传输要求等性能指标的校准方法做了详细规定。
[bookmark: _Toc464728964]（二）确定主要内容
1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测量范围（0～100%）mol/mol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以下简称检测仪）的校准，其他用于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或报警的仪器也可参照本规范进行校准。该设备主要用于可能发生二氧化碳泄漏的工业现场进行环境二氧化碳浓度监测，保证作业安全。
2引用文件
本规范主要计量特性参数参考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并考虑实际使用需求。
针对检测仪外观与结构、声光报警和控制输出、无线通讯功能等其他条件的规定要求，参考了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和GB/T 50493—2019《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中的规定。
3 概述
本部分根据检测仪厂商及使用单位提供的型式，主要介绍了检测仪的原理和结构等内容。
4 计量特性
本规范的校准项目和计量特性参考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并结合工业现场检测仪使用需求进行确定。
示值误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中有毒有害气体的要求±10%（显示值）或±5%（满量程），通过分析检测仪结构、原理和使用范围，将二氧化碳归类到有毒有害气体，确定示值误差为±5%FS。
示值响应时间：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中有毒有害气体扩散式和吸入式的响应时间要求都是不大于300s，非接触式仪器不大于60s。结合检测仪的结构和原理，工业用二氧化碳很少有光谱非接触式检测仪，所以确定指标为扩散式：≤300s，吸入式：≤300s。
报警误差：依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有毒有害气体指标为±15%，将二氧化碳归类到有毒有害气体，确定示值误差为±15%。
报警响应时间：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中有毒有害气体扩散式和吸入式的响应时间要求都是不大于300s，非接触式仪器不大于60s。结合检测仪的结构和原理，工业用二氧化碳很少有光谱非接触式检测仪，所以确定指标为扩散式：≤300s，吸入式：≤300s。
重复性：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中有毒有害气体指标为≤5%，将二氧化碳归类到有毒有害气体，确定示值误差为≤5%。
变送输出误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未对检测仪的变送输出误差做出要求，但工业现场使用的检测仪大多具有变送输出的功能，根据工业现场的使用要求，确定变送输出误差为±0.5%FS。
漂移：依据工业现场的使用要求、检测仪的结构和原理，参考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中有毒有害气体类检测仪漂移指标要求，确定零点漂移为±3%FS，量程漂移为±5%FS。
5 校准条件
5.1环境条件
参考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条件。校准前，实验室环境条件根据检测仪的说明书，可确定其温度、湿度应满足要求。并且，工作环境中应无影响检测仪正常工作的电磁场及干扰气体，保持通风，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5.2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根据检测仪计量特性，需配备测量标准有：气体标准物质、零点气体、秒表、电测仪表、流量控制器、气路系统等，测量标准需满足相应指标需求。气路系统应使用与气体标准物质配套的减压阀、气路和标定罩材料，对被测气体应无吸附及化学反应。扩散式检测仪应有专用标定罩。
5.3其他条件
检测仪外观与结构、声光报警和控制输出、无线通信、绝缘耐压等要求，参照GB/T 50493—2019《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和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中的规定进行制定。
6 校准方法
规范对检测仪的校准点的选择进行了描述，规范对检测仪计量特性示值误差、示值响应时间、报警误差、报警响应时间、重复性、变送输出误差、仪器漂移的校准方法进行了详细描述，给出了相应校准项目的误差计算公式。规范能较好地指导校准人员对仪器进行校准，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6.1校准前准备
根据检测仪的工作原理，对检测仪校准前的预热时间、气路连接要求、检测仪的零点和量程调整做出了要求。
6.2示值误差
依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规定，在检测仪量程范围内均匀的选择校准点，选取浓度为满量程的20%、50%、80%的校准点进行示值误差的校准，每个点重复测量3次，取3次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检测仪的示值。
6.3示值响应时间
依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6.3.4.1的要求确定示值响应时间校准方法。
6.4报警误差
依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6.3.1.7的要求确定报警误差校准方法。
6.5报警响应时间
依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6.3.4.2的要求确定报警响应时间校准方法。
6.6重复性
依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6.3.1.6的要求确定重复性校准方法。
6.7变送输出误差
根据检测仪的说明书接线，采用数字多用表读取检测仪变送输出的模拟信号，在示值误差校准的同时进行变送输出误差校准。
6.8漂移
根据检测仪的结构和原理，依据GB 12358—2024《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6.3.1.5的要求确定检测仪的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校准方法。
7 校准结果表达
根据实验室环境要求、校准项目校准结果、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结果等，按照JJF 1071-2010推荐的校准报告格式，出具校准证书。
8 复校时间间隔
给出了最长1年复校时间间隔的建议。但客户可根据使用情况自主决定复校时间间隔。
9 附录
设置了4个附录，便于校准时参考和规范化。
附录A 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校准原始记录参考格式
附录B 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校准证书内页参考格式
附录C 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示值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附录D 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变送输出误差的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示例
[bookmark: _Toc464728965]三、实践检测情况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汉唐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和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本规范的校准项目对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警仪进行了全计量特性的校准，内容详见校准报告。
四、规范水平分析
本规范填补了国内对仪器无校准规范的空白，规范对仪器计量特性的校准，特别对仪器数字传输、变送控制输出等安全性能进行了详细描述，可操作性强，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所引用的规程、规范及标准均为我国现行有效的计量规程及规范，是本规范的一部分，引用这些文件后，使本规范的要求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程规范的关系不矛盾、不冲突，相互关系协调。
[bookmark: _Toc464728973]六、规范中涉及的专利或知识产权说明
[bookmark: _Toc464728974]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规范作为国家（或行业）计量技术规范的建议
建议本规范作为行业计量技术规范，供行业企业参考使用。必要时可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其他行业使用要求，申报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以满足校准需要。
[bookmark: _Toc464728976]九、贯彻规范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规范发布后，中国有色金属行业协会和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应加强本规范的宣传力度，以提高我国企业的气体浓度检测报警仪计量管理，保障我国企业生产现场作业安全。
[bookmark: _Toc464728977]十、废止现行有关规范的建议
无。
十一、预期效果
本规范的制定使仪器的校准有了可靠依据，对仪器的评价有了统一标准，能很好地用于工业现场安全生产监视，保障生产环境安全可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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